切結書
立書人為水土保持需要，已獲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定於     縣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詳附土地清冊及位置圖】，合計面積約      平方公尺）施設○○○，茲切結以下事項，絕無異議。

1、 立書人僅於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核准之範圍施作，不得有變更使用或擴大使用情事，且設施之施設費用、施工安全之維護及責任等事項，全部由立書人負擔。

2、 立書人於設施施作完成後附送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備查相關資料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3、 立書人負責管理維護本項設施，倘因施設相關設施損害他人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權益，或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認定不符合水土保持法等相關規定應辦理改善或應拆除騰空者，立書人自行負責處理。
此致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立切結書人：

統 一 編 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格式三 (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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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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